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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於
高
層
建
築
物
屋
頂
平
臺
進
入
特
別
安
全
梯
是
否
需
設
排
煙
室
疑
義
乙
案
，
復
請
查
照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釋
示
有
關
B
-
3
類
組
既
有
公
共
建
築
物
檢
討
改
善
無
障
礙
設
施
疑
義
及
﹁
無
障
礙
住
宅
設
計
基
準
及
獎
勵
辦
法
﹂
補
助

經
費
額
度
一
案
︵
如
附
件
︶
，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，
請
查
照
。

函
轉
有
關
經
農
業
單
位
核
准
之
畜
牧
設
施
畜
禽
舍
等
建
築
物
容
許
供
人
員
使
用
之
管
理
室
是
否
得
免
受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建
築
設
計
施
工

編
第
4
5
條
第
2
款
、
第
3
款
及
第
1
1
0
條
防
火
間
隔
之
限
制
疑
義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函
釋
，
有
關
﹁
私
設
通
路
﹂
是
否
為
建
築
基
地
之
法
定
空
地
1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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築
物
整
建
及
增
建
臨
時
建
築
暫
行
作
業
原
則
﹂
，
並
自
1
0
6
年
4

月
2
7
日
生
效
，
請
查
照
。

有
關
文
化
部
釋
示
﹁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法
第
2
6
條
，
倘
歷
史
建
築
作
為
公
共
空
間
開
放
使
用
，
其
建
蔽
率
計
算
仍
須
回
歸
相
關
法
令
之

規
定
﹂
1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。

本函函函中



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31 日 第 949期／法令轉知／29

︱
九
三
三

A2
︱
九
三
二

A2
︱
九
三
一

A2

有
關
本
市
建
築
管
理
案
例
彙
編
︵
1
0
2
年
版
︶
收
錄
之
編
號
8
7
0
3
案
例
說
明
內
容
修
正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中

︱
九
二
八

A2
︱
九
三
○

A2
︱
九
三
四

A2
︱
九
二

A2
︱
九
二

A2
︱
九
二
九

A2

函
轉
本
府
﹁
臺
北
市
綠
建
築
保
證
金
及
維
護
費
用
管
理
辦
法
﹂
發
布
令
及
修
正
規
定
一
份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本
府
1
0
6
年
4
月
7
日
府
都
建
字
第
1
0
6
3
4
8
3
8
6
0
0
號
令
修
正
﹁
保
變
住
地
區
原
有
合
法
建
築
物
整
建
及
增
建
臨

時
建
築
暫
行
作
業
原
則
﹂
為
﹁
臺
北
市
保
變
住
地
區
原
有
合
法
建
築
物
整
建
及
增
建
臨
時
建
築
暫
行
作
業
原
則
﹂
，
並
自
1
0
6
年
4

月
2
7
日
生
效
，
請
查
照
。

有
關
文
化
部
釋
示
﹁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法
第
2
6
條
，
倘
歷
史
建
築
作
為
公
共
空
間
開
放
使
用
，
其
建
蔽
率
計
算
仍
須
回
歸
相
關
法
令
之

規
定
﹂
1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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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九
三
三

A2
︱
九
三
二

A2
︱
九
三
一

A2

有
關
本
市
建
築
管
理
案
例
彙
編
︵
1
0
2
年
版
︶
收
錄
之
編
號
8
7
0
3
案
例
說
明
內
容
修
正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中

︱
九
二
八

A2
︱
九
三
○

A2
︱
九
三
四

A2
︱
九
二

A2
︱
九
二

A2
︱
九
二
九

A2

函
轉
本
府
﹁
臺
北
市
綠
建
築
保
證
金
及
維
護
費
用
管
理
辦
法
﹂
發
布
令
及
修
正
規
定
一
份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本
府
1
0
6
年
4
月
7
日
府
都
建
字
第
1
0
6
3
4
8
3
8
6
0
0
號
令
修
正
﹁
保
變
住
地
區
原
有
合
法
建
築
物
整
建
及
增
建
臨

時
建
築
暫
行
作
業
原
則
﹂
為
﹁
臺
北
市
保
變
住
地
區
原
有
合
法
建
築
物
整
建
及
增
建
臨
時
建
築
暫
行
作
業
原
則
﹂
，
並
自
1
0
6
年
4

月
2
7
日
生
效
，
請
查
照
。

有
關
文
化
部
釋
示
﹁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法
第
2
6
條
，
倘
歷
史
建
築
作
為
公
共
空
間
開
放
使
用
，
其
建
蔽
率
計
算
仍
須
回
歸
相
關
法
令
之

規
定
﹂
1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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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九
三
三

A2
︱
九
三
二

A2
︱
九
三
一

A2

有
關
本
市
建
築
管
理
案
例
彙
編
︵
1
0
2
年
版
︶
收
錄
之
編
號
8
7
0
3
案
例
說
明
內
容
修
正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中

︱
九
二
八

A2
︱
九
三
○

A2
︱
九
三
四

A2
︱
九
二

A2
︱
九
二

A2
︱
九
二
九

A2

函
轉
本
府
﹁
臺
北
市
綠
建
築
保
證
金
及
維
護
費
用
管
理
辦
法
﹂
發
布
令
及
修
正
規
定
一
份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本
府
1
0
6
年
4
月
7
日
府
都
建
字
第
1
0
6
3
4
8
3
8
6
0
0
號
令
修
正
﹁
保
變
住
地
區
原
有
合
法
建
築
物
整
建
及
增
建
臨

時
建
築
暫
行
作
業
原
則
﹂
為
﹁
臺
北
市
保
變
住
地
區
原
有
合
法
建
築
物
整
建
及
增
建
臨
時
建
築
暫
行
作
業
原
則
﹂
，
並
自
1
0
6
年
4

月
2
7
日
生
效
，
請
查
照
。

有
關
文
化
部
釋
示
﹁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法
第
2
6
條
，
倘
歷
史
建
築
作
為
公
共
空
間
開
放
使
用
，
其
建
蔽
率
計
算
仍
須
回
歸
相
關
法
令
之

規
定
﹂
1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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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九
三
三

A2
︱
九
三
二

A2
︱
九
三
一

A2

有
關
本
市
建
築
管
理
案
例
彙
編
︵
1
0
2
年
版
︶
收
錄
之
編
號
8
7
0
3
案
例
說
明
內
容
修
正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中

︱
九
二
八

A2
︱
九
三
○

A2
︱
九
三
四

A2
︱
九
二

A2
︱
九
二

A2
︱
九
二
九

A2

函
轉
本
府
﹁
臺
北
市
綠
建
築
保
證
金
及
維
護
費
用
管
理
辦
法
﹂
發
布
令
及
修
正
規
定
一
份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本
府
1
0
6
年
4
月
7
日
府
都
建
字
第
1
0
6
3
4
8
3
8
6
0
0
號
令
修
正
﹁
保
變
住
地
區
原
有
合
法
建
築
物
整
建
及
增
建
臨

時
建
築
暫
行
作
業
原
則
﹂
為
﹁
臺
北
市
保
變
住
地
區
原
有
合
法
建
築
物
整
建
及
增
建
臨
時
建
築
暫
行
作
業
原
則
﹂
，
並
自
1
0
6
年
4

月
2
7
日
生
效
，
請
查
照
。

有
關
文
化
部
釋
示
﹁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法
第
2
6
條
，
倘
歷
史
建
築
作
為
公
共
空
間
開
放
使
用
，
其
建
蔽
率
計
算
仍
須
回
歸
相
關
法
令
之

規
定
﹂
1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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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九
三
三

A2
︱
九
三
二

A2
︱
九
三
一

A2

有
關
本
市
建
築
管
理
案
例
彙
編
︵
1
0
2
年
版
︶
收
錄
之
編
號
8
7
0
3
案
例
說
明
內
容
修
正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中

︱
九
二
八

A2
︱
九
三
○

A2
︱
九
三
四

A2
︱
九
二

A2
︱
九
二

A2
︱
九
二
九

A2

函
轉
本
府
﹁
臺
北
市
綠
建
築
保
證
金
及
維
護
費
用
管
理
辦
法
﹂
發
布
令
及
修
正
規
定
一
份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本
府
1
0
6
年
4
月
7
日
府
都
建
字
第
1
0
6
3
4
8
3
8
6
0
0
號
令
修
正
﹁
保
變
住
地
區
原
有
合
法
建
築
物
整
建
及
增
建
臨

時
建
築
暫
行
作
業
原
則
﹂
為
﹁
臺
北
市
保
變
住
地
區
原
有
合
法
建
築
物
整
建
及
增
建
臨
時
建
築
暫
行
作
業
原
則
﹂
，
並
自
1
0
6
年
4

月
2
7
日
生
效
，
請
查
照
。

有
關
文
化
部
釋
示
﹁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法
第
2
6
條
，
倘
歷
史
建
築
作
為
公
共
空
間
開
放
使
用
，
其
建
蔽
率
計
算
仍
須
回
歸
相
關
法
令
之

規
定
﹂
1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。

本函函函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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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九
三
三

A2
︱
九
三
二

A2
︱
九
三
一

A2

有
關
本
市
建
築
管
理
案
例
彙
編
︵
1
0
2
年
版
︶
收
錄
之
編
號
8
7
0
3
案
例
說
明
內
容
修
正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中

︱
九
二
八

A2
︱
九
三
○

A2
︱
九
三
四

A2
︱
九
二

A2
︱
九
二

A2
︱
九
二
九

A2

函
轉
本
府
﹁
臺
北
市
綠
建
築
保
證
金
及
維
護
費
用
管
理
辦
法
﹂
發
布
令
及
修
正
規
定
一
份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本
府
1
0
6
年
4
月
7
日
府
都
建
字
第
1
0
6
3
4
8
3
8
6
0
0
號
令
修
正
﹁
保
變
住
地
區
原
有
合
法
建
築
物
整
建
及
增
建
臨

時
建
築
暫
行
作
業
原
則
﹂
為
﹁
臺
北
市
保
變
住
地
區
原
有
合
法
建
築
物
整
建
及
增
建
臨
時
建
築
暫
行
作
業
原
則
﹂
，
並
自
1
0
6
年
4

月
2
7
日
生
效
，
請
查
照
。

有
關
文
化
部
釋
示
﹁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法
第
2
6
條
，
倘
歷
史
建
築
作
為
公
共
空
間
開
放
使
用
，
其
建
蔽
率
計
算
仍
須
回
歸
相
關
法
令
之

規
定
﹂
1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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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九
三
三

A2
︱
九
三
二

A2
︱
九
三
一

A2

有
關
本
市
建
築
管
理
案
例
彙
編
︵
1
0
2
年
版
︶
收
錄
之
編
號
8
7
0
3
案
例
說
明
內
容
修
正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中

︱
九
二
八

A2
︱
九
三
○

A2
︱
九
三
四

A2
︱
九
二

A2
︱
九
二

A2
︱
九
二
九

A2

函
轉
本
府
﹁
臺
北
市
綠
建
築
保
證
金
及
維
護
費
用
管
理
辦
法
﹂
發
布
令
及
修
正
規
定
一
份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本
府
1
0
6
年
4
月
7
日
府
都
建
字
第
1
0
6
3
4
8
3
8
6
0
0
號
令
修
正
﹁
保
變
住
地
區
原
有
合
法
建
築
物
整
建
及
增
建
臨

時
建
築
暫
行
作
業
原
則
﹂
為
﹁
臺
北
市
保
變
住
地
區
原
有
合
法
建
築
物
整
建
及
增
建
臨
時
建
築
暫
行
作
業
原
則
﹂
，
並
自
1
0
6
年
4

月
2
7
日
生
效
，
請
查
照
。

有
關
文
化
部
釋
示
﹁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法
第
2
6
條
，
倘
歷
史
建
築
作
為
公
共
空
間
開
放
使
用
，
其
建
蔽
率
計
算
仍
須
回
歸
相
關
法
令
之

規
定
﹂
1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。

本函函函中



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31 日第 949期／法令轉知／36

︱
九
三
三

A2
︱
九
三
二

A2
︱
九
三
一

A2

有
關
本
市
建
築
管
理
案
例
彙
編
︵
1
0
2
年
版
︶
收
錄
之
編
號
8
7
0
3
案
例
說
明
內
容
修
正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中

︱
九
二
八

A2
︱
九
三
○

A2
︱
九
三
四

A2
︱
九
二

A2
︱
九
二

A2
︱
九
二
九

A2

函
轉
本
府
﹁
臺
北
市
綠
建
築
保
證
金
及
維
護
費
用
管
理
辦
法
﹂
發
布
令
及
修
正
規
定
一
份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本
府
1
0
6
年
4
月
7
日
府
都
建
字
第
1
0
6
3
4
8
3
8
6
0
0
號
令
修
正
﹁
保
變
住
地
區
原
有
合
法
建
築
物
整
建
及
增
建
臨

時
建
築
暫
行
作
業
原
則
﹂
為
﹁
臺
北
市
保
變
住
地
區
原
有
合
法
建
築
物
整
建
及
增
建
臨
時
建
築
暫
行
作
業
原
則
﹂
，
並
自
1
0
6
年
4

月
2
7
日
生
效
，
請
查
照
。

有
關
文
化
部
釋
示
﹁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法
第
2
6
條
，
倘
歷
史
建
築
作
為
公
共
空
間
開
放
使
用
，
其
建
蔽
率
計
算
仍
須
回
歸
相
關
法
令
之

規
定
﹂
1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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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三
七
九

B2
︱
三
八
三

B2
︱
三
八
二

B2
︱
三
八
一

B2
︱
三
八
○

B2

中

︱
三
八
四

B2
︱
三
八
五

B2

為
捷
運
系
統
萬
大
│
中
和
│
樹
林
線
及
信
義
線
東
延
段
都
市
計
畫
書
內
有
關
捷
運
開
發
區
﹁
一
坪
換
一
坪
﹂
為
上
限
之
執
行
原
則
一
案

，
詳
如
說
明
，
請
查
照
。

﹁
臺
北
市
協
助
老
舊
建
築
物
更
新
增
設
電
梯
補
助
作
業
規
範
﹂
部
分
規
定
，
業
經
本
府
1
0
6
年
3
月
1
3
日
府
都
新
字
第
1
0
6
3

0
0
5
5
0
0
0
號
令
修
正
發
布
，
茲
檢
附
發
布
令
︵
含
附
件
︶
影
本
1
份
，
另
檢
送
1
0
6
年
度
臺
北
市
協
助
老
舊
建
築
物
更
新
增

設
電
梯
補
助
受
理
申
請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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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
第
1
0
6
3

0
0
5
5
0
0
0
號
令
修
正
發
布
，
茲
檢
附
發
布
令
︵
含
附
件
︶
影
本
1
份
，
另
檢
送
1
0
6
年
度
臺
北
市
協
助
老
舊
建
築
物
更
新
增

設
電
梯
補
助
受
理
申
請
事
宜
公
告
︵
受
理
期
間
為
自
1
0
6
年
4
月
5
日
起
至
1
0
6
年
1
2
月
2
9
日
止
︶
影
本
1
份
，
惠
請
協
助
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與
轄
屬
專
業
機
構
及
成
員
，
相
關
資
訊
可
至
都
市
更
新
處
網
站
查
詢
︵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 

︶
，
請
查
照
。

轉
知
本
府
1
0
6
年
3
月
7
日
府
法
綜
字
第
1
0
6
3
0
5
2
4
5
0
0
號
令
發
布
修
正
﹁
臺
北
市
人
行
陸
橋
及
地
下
道
都
市
設
計
準

則
﹂
部
分
條
文
，
請
查
照
。

檢
送
本
市
1
0
6
年
3
月
1
3
日
府
都
規
字
第
1
0
5
3
9
2
9
1
6
0
0
號
公
告
﹁
本
市
自
助
儲
物
空
間
之
定
義
及
商
業
區
限
制
設

置
及
其
附
條
件
規
定
﹂
影
本
1
份
，
請
查
照
。

函
轉
有
關
本
府
1
0
6
年
3
月
8
日
府
都
測
字
第
1
0
6
3
0
1
3
5
1
0
0
號
令
發
布
修
正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計
畫
樁
測
定
及
管
理
要

點
﹂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﹁
有
關
機
場
捷
運
之
禁
建
限
建
管
制
及
管
制
範
圍
申
請
案
件
自
1
0
6
年
3
月
2
日
起
由
桃
園
市
政
府
辦
理
案
﹂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有
關
本
市
北
投
士
林
科
技
園
區
於
區
段
徵
收
作
業
完
成
前
，
私
有
抵
價
地
所
有
權
人
得
否
依
法
提
出
古
蹟
容
積
移
轉
申
請
，
如
說
明
，

請
查
照
。

函
轉
本
府
工
務
局
大
地
工
程
處
1
0
6
年
3
月
2
0
日
北
市
工
地
企
字
第
1
0
6
3
0
5
5
4
5
0
1
函
︵
如
附
件
︶
，
有
關
本
市
土

地
利
用
潛
力
圖
業
經
本
府
工
務
局
大
地
工
程
處
1
0
1
年
9
月
2
1
日
北
市
工
地
企
字
第
1
0
1
3
2
5
7
9
9
0
0
號
函
︵
諒
達
︶

示
取
消
公
告
在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並
宣
導
周
知
。

︱
三
八
六

B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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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推
動
建
築
物
光
纖
入
戶
政
策
，
請
恪
遵
﹁
建
築
物
電
信
設
備
及
空
間
設
置
使
用
管
理
規
則
﹂
及
﹁
建
築
物
屋
內
外
電
信
設
備
設
置
技

術
規
範
﹂
規
定
，
請
查
照
，
並
轉
知
所
屬
知
照
。

︱
一
五
七

E1

有

︱
一
五
七

E1

有

︱
一
五
七

E1

有

︱
一
五
七

E1
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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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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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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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
查
照
，
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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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
所
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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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
。

︱
一
五
七

E1

有

︱
一
五
七

E1

有

︱
一
五
七

E1

有

︱
一
五
七

E1
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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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二
七
二

G
︱
二
七
一

G
︱
二
七
五

G
︱
二
七
八

G
︱
二
七
七

G

訂
定
﹁
機
關
履
約
中
工
程
因
應
一
百
零
五
年
十
二
月
勞
動
基
準
法
部
分
條
文
修
正
法
案
之
處
理
原
則
﹂
，
並
自
即
日
生
效
，
請
查
照
並

轉
知
所
屬
機
關
︵
構
︶
。

修
正
﹁
工
程
採
購
契
約
範
本
﹂
，
其
電
子
檔
並
登
載
於
本
會
網
站
︵
進
入
首
頁
後
，
點
選
＞
法
令
規
章
＞
政
府
採
購
法
規
＞
招
標
相
關

文
件
及
表
格
︶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機
關
。

檢關函函函函中 轉



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31 日第 949期／法令轉知／74

︱
二
七
二

G
︱
二
七
一

G
︱
二
七
五

G
︱
二
七
八

G
︱
二
七
七

G

訂
定
﹁
機
關
履
約
中
工
程
因
應
一
百
零
五
年
十
二
月
勞
動
基
準
法
部
分
條
文
修
正
法
案
之
處
理
原
則
﹂
，
並
自
即
日
生
效
，
請
查
照
並

轉
知
所
屬
機
關
︵
構
︶
。

修
正
﹁
工
程
採
購
契
約
範
本
﹂
，
其
電
子
檔
並
登
載
於
本
會
網
站
︵
進
入
首
頁
後
，
點
選
＞
法
令
規
章
＞
政
府
採
購
法
規
＞
招
標
相
關

文
件
及
表
格
︶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機
關
。

檢關函函函函中 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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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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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二
七
二

G
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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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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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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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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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二
七
二

G
︱
二
七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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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二
七
五

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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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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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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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二
七
二

G
︱
二
七
一

G
︱
二
七
五

G
︱
二
七
八

G
︱
二
七
七

G

訂
定
﹁
機
關
履
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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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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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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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二
七
二

G
︱
二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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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七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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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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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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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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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
定
﹁
機
關
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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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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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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